
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峰谷分时电价政策
有关事项的通知

津发改价综〔2021〕395号

各区发展改革委，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

知》（发改价格〔2021〕1093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

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

1439号），为充分发挥分时电价信号作用，更好引导用户调整用

电负荷，提升电能使用效率，服务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建设。现就进一步完善我市峰谷分时电价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优化峰谷时段划分

根据我市电力系统负荷特性、可再生能源发展、系统调节能

力以及电力供需状况等实际情况，将峰谷时段优化为：

高峰时段：9:00-12:00，16:00-21:00；

低谷时段：23:00-7:00；

平时段：7:00-9:00，12:00-16:00，21:00-23:00。

其中，1、12月高峰时段中 11:00-12:00，18:00-19:00为尖峰

时段。7、8月高峰时段中 11:00-12:00，16:00-17:00为尖峰时段。

二、明确浮动比例

结合我市电力系统峰谷差率、可再生能源发展和系统调节能

力等情况，合理确定我市峰谷浮动比例。高峰电价在平时段电价



的基础上上浮 50%、低谷电价在平时段电价的基础上下浮 54%，

尖峰电价在高峰电价基础上上浮 20%。按变压器容量（最大需量）

计算的基本电价、功率因数调整电费、政府性基金及附加不参与

浮动。农业用电峰谷分时价差不作调整，按照我委公布的峰谷分

时电价水平执行。

三、执行范围和方式

（一）明确执行范围。除行政机关、学校（不含校办工厂）、

部队（不含生产企业）、医院、地铁、自来水、城市公共排水和

污水处理设施、煤气、集中供热、电气化铁路、公交专用充换电

设施、广播电视站无线发射台（站）、转播台（站）、差转台（站）、

监测台（站）、发电企业启动调试阶段或由于自身原因停运向电

网购买电量外的执行工商业电价的电力用户以及农业用户，执行

峰谷分时电价。尖峰电价仅在大工业用户执行。居民用电（包括

实行居民电价的非居民用户）暂不实施峰谷分时电价，居民煤改

电采暖峰谷时段和价格政策暂不做调整。

（二）完善电力用户执行方式。参加市场化交易用户在中长

期交易合同签订时应当同时申报用电曲线、反映各时段价格，峰

谷电价价差应不低于本通知明确的峰谷电价价差；市场交易合同

未申报用电曲线或未形成分时价格的，结算时用电价格按本通知

规定的峰谷时段划分及浮动比例执行。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代

理购电合同未申报用电曲线，以及申报用电曲线但分时电价峰谷

比例低于本通知规定的分时电价政策要求的，用户用电价格应当

按照本通知规定的峰谷时段划分及浮动比例执行。



四、保障措施

（一）鼓励工商业电力用户通过配置储能、开展综合能源利

用等方式减少高峰时段用电，增加低谷时段用电，推动削峰填谷，

降低用电成本。

（二）电网企业应当尽快完成计费系统调整和分时计量装

置改装调试，严格执行我市峰谷分时电价政策，电力用户应积极

配合。新政策执行后，对仍需现场调整表计时段的，电网企业应

统筹安排，做到调整一户、落实一户，调整前暂按原峰谷时段执

行，全部现场调整工作应于 2022年 3月 31日前完成。

（三）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我委将根据全市电力系统用电负

荷变化以及分时电价盈亏情况，适时调整执行范围、时段划分、

峰平谷比值、峰谷价差和浮动比例。

（四）电网企业要对峰谷分时电价（含尖峰电价）政策的收

入情况单独统计。产生的盈亏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统筹处理。结合

我市电力负荷特性、新能源发展、系统调节能力变化，做好改革

执行情况评估，每季度初将上一季度峰谷分时电价执行情况报告

我委。

（五）各区发展改革委和电网企业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

加强政策宣传引导，采取多种方式告知相关电力用户并进行政策

解读，确保峰谷分时电价机制平稳实施。执行中发现的情况和问

题，请及时报告我委。

本通知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执行。

2021年 12月 21日


